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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晚报讯 昨天，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南通市公安
局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南通籍非法滞
留境外人员回国投案自首的通告》（以
下简称《通告》），敦促南通籍非法滞留
境外人员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早主
动入境回国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
理。凡不接受党委政府、公安机关劝
返，在2022年8月31日之后仍滞留
境外以及不通过合法渠道回国的人
员，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并实施相关
惩戒措施。

此次敦促的南通籍非法滞留境外
人员是指南通籍在境外从事电信网络
诈骗、跨境网络赌博、跨境组织卖淫、偷
越国（边）境、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及
持证出境逾期未归等违法犯罪人员。

《通告》明确，凡曾前往境外或现
滞留境外违法犯罪人员自本通告发布
之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主动回
国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的，是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
罚。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
为，经查证属实的，以及提供重要线
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或者有积
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在逃人员等
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

《通告》要求，相关人员亲友自本
通告发布之日起，要主动与其取得联

系，告知其滞留境外的现实和潜在危
害，积极做好劝返思想工作，劝促其尽
快入境回国。因客观原因无法于规定
限期回国投案，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
先以电话、邮件、信函、QQ、微信等通
信方式投案，本人随后到案的；经亲友
规劝、陪同投案的；亲友主动报案后将
其送至公安机关投案的，均视为自动
投案。

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相
关违法犯罪人员提供隐藏处所、财务
和交通、通信工具，为其通风报信或者
作假证明包庇，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
助其逃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违反上述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加快推进南通籍滞留境外违法
犯罪人员的劝返工作，全力压缩电信
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跨境违法犯罪
的输出渠道和滋生空间。”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高山说，此次南通公检法
机关联合发布通告，旨在严打整治跨
境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安定，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贯彻落
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相关违法
犯罪人员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
机会。“我们鼓励个人和有关组织积极
举报，对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有关证
人将予以保护和保密。对威胁、报复
举报人、控告人、证人，构成犯罪的，将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我市三部门联合发布通告——

通籍非法滞留境外人员，限时投案！

晚报讯“6·26”禁毒日临近。昨
天下午，通州法院通报了近10年毒品
犯罪审判工作情况。数据显示，2012
年至今，该院共审结各类毒品犯罪案
件446件494人，在同期刑事案件中
占比5.25%。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
来毒品犯罪总体呈稳步下降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演
进，毒品犯罪呈现出隐蔽化的新特
点。“网络＋物流”成为主要犯罪手段，
网络聊天工具成为毒品犯罪的主要联
系方式，支付宝、微信等网络支付平台

成为主要毒资往来渠道，通过快递邮
寄等“人货分离”“钱货分离”的方式交
付毒品成为常态。在通州法院当天发
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留学生赵某赫
归国后，伙同他人出资购买大麻用于
吸食，就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毒
品卖家，用支付宝直接转账或通过比
特币支付毒资，并通过国际快递入境
的方式邮寄到收货地点，但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赵某赫最终被判处有期徒
刑8个月。

记者王玮丽 实习生范译

近日，如东畅行公交856车队驾驶员茅永军工作时，偶遇一电瓶车车主摔
倒受伤，他和乘客说明情况，立即打开双闪，将公交车安全停至旁边后，下车小
跑至伤者身旁，并第一时间拨打110和120求助。 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顾俊

通州法院近10年审结毒品犯罪案件446件

“网络＋物流”成主要犯罪手段

晚报讯 花钱办了一张健身年卡，
迟迟没看到健身房开张。更郁闷的
是，新露面的健身房名称“变了脸”。
昨天，徐先生向市12345政府热线投
诉求助。

今年34岁的徐先生是连云港人，
住在崇川区弘阳上城。去年7月，徐先生
看到营销人员在小区内推介位于观音山
街道的南通斯脉尔健身店，听说该店开
业后将为会员提供恒温游泳池，他付款
3000元，办理了为期3年的健身年卡。

然而，徐先生发现说好去年年底
开业的健身店，迟迟没有亮相。到了
今年2月再次上门，徐先生从工作人
员处听到的说法是“今年 7月肯定

开”。这两天徐先生却意外发现，“斯脉
尔”没有了，原址出现的却是一家名为

“凌志”的健身店！
工作人员告知徐先生，此前他办理

的斯脉尔健身卡在该店不能使用。
记者昨天下午与斯脉尔健身店的熊

姓负责人进行核实。他解释：“因为多种
原因，斯脉尔健身店没能正常开业。原
先的商铺被星银海城市客厅转租给凌志
健身店。现在，针对徐先生的诉求，我们
正在和位于精英汇的倍斯特健身店协
商，也包括和新的凌志健身店磋商，两家
店距离都不远，让徐先生继续使用手中
的卡去锻炼。至于退卡退款一事，目前
有难度，难以做到。”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
响，市12345政府热线接到的市民针对
健身业务的投诉比较多。值得提醒的
是，根据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店方不得向
市民推销预付卡。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吴迪 陈可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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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还没开就“变了脸”
市民：投诉讨说法 店方：正沟通协商

晚报讯 夫妻双方在协议离婚时
约定房屋归女方所有，女方给付男方
房屋分割款28万元，男方配合办理过
户。没想到突然“跳出”第三人要求撤
销房屋过户行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昨天从如东法院了解到，该院受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支持了第三人的
请求。

钱某是某公司的职员，在劳动合
同履行期间，钱某因过错造成公司经
济损失，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但就赔偿
问题未能达成协议。2020年 10月
起，某公司向劳动仲裁委、公安局、法

院寻求公力救济。2021年9月，法院判
决钱某赔偿某公司65万元。

钱某与陈某原本是夫妻。2020年
12月，双方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中约
定：双方共有的一套价值124万余元的
商品房归女方陈某所有，陈某给付钱某
28万元。

得知钱某将名下房产转让给陈某，
某公司认为，钱某的行为影响了该公司
债权的实现，于是找到法院，要求撤销钱
某将房屋转让给陈某的行为。

100多万元的共有房产，怎么分割
时男方只拿28万？如东法院经审理认
为，钱某与陈某在登记离婚之时双方达
成的离婚协议中对房屋的分割处理，存
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影响某公司的债权实现。

陈某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
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讯员张开华 记者王玮丽

124万房产离婚时男方只分28万
“债主”要求撤销过户获支持

债权人撤销权属于债权保全制
度，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例外”允许
债权人干涉债务人对其财产的自由处
分，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在适当
状态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
其实质为诚实信用原则对意思自治原
则的规制。

就本案而言，钱某、陈某在离婚时

对房屋的分割处理以明显不当方式减少
钱某责任财产，符合债权人撤销权行使
的条件。因此，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共
同财产的分割处理应以不损害其他民事
主体的权利为前提，切不可以“厚此薄
彼”的方式减少责任财产或者加重财产
负担，否则，将面临被撤销的风险。

通讯员张开华 记者王玮丽

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不可“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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